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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67     证券简称：辰欣药业      公告编号：2022-063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签订《分立协议》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控股股东调整分立方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2、本次控股股东存续分立方案涉及的股份转让事项需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

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承继

/转移/转让过户手续。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辰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辰欣科技”）

的通知，辰欣科技的股东签署了《辰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分立协议》（以下简称

“《分立协议》”），为保证辰欣科技集团所有股东按原持股比例获得股权支付

（分立企业的股权），对2021年11月2日公告的控股股东分立方案进行了调整： 

一、控股股东存续分立方案概述 

1、控股股东原存续分立方案 

辰欣科技原存续分立方案为：辰欣科技拟以存续分立的方式，分立为辰欣科

技（存续公司）和辰欣生物科技（济宁）有限公司（具体以工商登记为准，新设

公司）。本次分立前，辰欣科技共有股东16人，持有辰欣药业16,567.32万股股

份，占辰欣药业36.544%的股份。本次分立完成后，存续公司辰欣科技股东为7

人，将持有辰欣药业11,889.108万股股份，占辰欣药业26.225%的股份；新设公

司辰欣生物股东为9人，将持有辰欣药业4,678.212万股股份，占辰欣药业10.319%

的股份；本次分立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变。 

关于辰欣科技原分立方案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3日在上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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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存续

分立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62）及公司于2021年11月5日披露的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辰欣科技集团）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辰欣生物科技）。 

2、本次调整后的分立方案 

控股股东辰欣科技本次调整后的分立方案为：辰欣科技拟以存续分立的方

式，分立为辰欣科技（存续公司）和北海辰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新设公司，以

下简称“北海辰昕”，具体名称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最终核定为准）。本次分立前，

辰欣科技共有股东16人，持有辰欣药业16,567.32万股股份，占辰欣药业36.55%

的股份。本次分立后存续公司股东16人，注册资本为3628.494万元，持有辰欣药

业11889.108万股股份 ；新设公司股东为16人，注册资本为1427.766万元，持有

辰欣药业4678.212万股股份。存续公司辰欣科技、新设公司北海辰昕的股东和持

股比例与分立前的辰欣科技一致。 

本次分立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变。 

二、本次存续分立前的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1、辰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辰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住所 济宁高新区产学研基地C5栋 

法定代表人 杜振新
 

注册资本 50,562,600.00元 

成立日期 2010年6月13日 

营业期限 自2010年6月13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药品生产；技术研发服务；项目投资。(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东认缴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杜振新 3287.744 65.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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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韩延振 476.016 9.415% 

3 
焦新民 282 5.577% 

4 
张斌 206.8 4.090% 

5 
栾昌东 176.25 3.486% 

6 
郝留山 162.15 3.207% 

7 
朱淑苓 112.8 2.231% 

8 
李峰 75.2 1.487% 

9 
张志国 54.05 1.069% 

10 
卢秀莲 51.7 1.022% 

11 
张祥林 51.7 1.022% 

12 
贺伟 32.9 0.651% 

13 
卢兵 30.55 0.604% 

14 
任双才 28.2 0.558% 

15 
樊月玲 14.1 0.279% 

16 
刘雯 14.1 0.279% 

合计 / 5056.26 100.00% 

 

3、本次分立前实际控制人对辰欣药业的控制关系如下图： 

      

 杜振新  

      

 65.02%     

      

辰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0.21%   

      

 36.55%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三、辰欣科技本次分立后，存续公司及新设公司的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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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分立后，存续公司辰欣科技的注册资本为3628.494万元人民币，股

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杜振新 2359.3643 65.023% 

2 韩延振 341.6006 9.415% 

3 焦新民 202.3700 5.577% 

4 张斌 148.4047 4.090% 

5 栾昌东 126.4812 3.486% 

6 郝留山 116.3627 3.207% 

7 朱淑苓 80.9480 2.231% 

8 李峰 53.9653 1.487% 

9 张志国 38.7876 1.069% 

10 卢秀莲 37.1012 1.022% 

11 张祥林 37.1012 1.022% 

12 贺伟 23.6098 0.651% 

13 卢兵 21.9234 0.604% 

14 任双才 20.2370 0.558% 

15 樊月玲 10.1185 0.279% 

16 刘雯 10.1185 0.279% 

合计   3628.4940 100.00% 

 2、本次分立后，新设立公司北海辰昕的注册资本为1427.766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杜振新 928.3797 65.023% 

2 韩延振 134.4154 9.415% 

3 焦新民 79.6300 5.577% 

4 张斌 58.3953 4.090% 

5 栾昌东 49.7688 3.486% 

6 郝留山 45.7873 3.207% 

7 朱淑苓 31.8520 2.231% 

8 李峰 21.2347 1.487% 

9 张志国 15.2624 1.069% 

10 卢秀莲 14.5988 1.022% 

11 张祥林 14.5988 1.022% 

12 贺伟 9.2902 0.651% 

13 卢兵 8.6266 0.604% 

14 任双才 7.9630 0.558% 

15 樊月玲 3.9815 0.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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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刘雯 3.9815 0.279% 

合计   1427.7660 100.00% 

 

3、本次分立后实际控制人对辰欣药业的控制关系如下图： 

 杜振新  

        

 65.02%    65.02%   

        

辰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0.21%  北海辰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6.23%    10.32%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分立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分立形式 

辰欣科技本次分立采取存续分立形式，本次分立后存续公司注册资本为

3628.494万元，持有辰欣药业118,891,080股股份；新设公司注册资本为1427.766

万元，持有辰欣药业46,782,120股股份。 

（二）分立前后的注册资本与股权结构 

1、分立前 

分立前，辰欣科技注册资金为5056.26万元，股权结构为16位自然人股东持有

辰欣科技100%股权。 

2、分立后 

分立后，辰欣科技注册资本3628.494万元，股权结构为16位自然人股东持有辰

欣科技100%股权。 

北海辰昕注册资本1427.766万元，股权结构为16位自然人股东持有北海辰

昕100%股权。 

存续公司辰欣科技、新设公司北海辰昕的股东和持股比例与分立前辰欣科

技一致。 

（三）财产分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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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欣科技以2022年7月31日为基准日编制的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作为其存

续分立的基础和依据，截至2022年7月31日，辰欣科技总资产529,167,690.09元，

负债418,359,831.99元，净资产110,807,858.10元。 

分立后，辰欣科技现持有的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10.32%股份（对应辰欣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46,782,120股股份）由新设公司北海辰昕承继。鉴于辰欣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因此存续公司及新设公司应当按照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及其上海分公司的要求另行签订有关该上市公司股份承继/转移/转让的书面合

同，且该上市公司股权承继/转移/转让对价及具体执行应当符合相关监管机构的要

求。 

辰欣科技现持有的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6.23%股份（对应辰欣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118,891,080股股份）仍归分立后的存续公司辰欣科技所有。 

分立前，辰欣科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其它第三方公司股权由存续公司承继。 

（四）业务分立方案 

分立前，辰欣科技的“药品生产；技术研发服务；项目投资”业务，分立

后仍由存续公司经营。 

分立后，创业投资的业务，由新设公司经营。 

（五）债权债务继承方案 

分立前辰欣科技的债权与债务分割按照分立协议附件四《债权债务明细表

》执行，全部由存续公司享有与承担。 

辰欣科技自分立基准日至正式办理分立工商变更登记期间发生的损益、资

产、负债变动，由存续公司辰欣科技享有或承担。 

（六）职工安置方案 

辰欣科技的职工由存续公司承接。 

五、其他 

本次分立完成后，辰欣科技持有辰欣药业26.23%的股份，仍是辰欣药业第一

大股东，杜振新先生合计持有辰欣科技65.02%的股份，仍是辰欣药业实际控制人。

本次分立不会导致辰欣药业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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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辰欣科技分立不会对公司的生产和经营情况产生影响。 

本次分立方案调整后，辰欣药业原于2021年11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存续分立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62）及公司于2021年11月5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辰欣科技集团）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辰欣生物科技）不再执行，

公司将根据辰欣科技本次调整后的存续分立方案的实施进展情况持续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23日 

 


